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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以及利益相关方对评价的意见等方面进行遴选。对有

孵化价值的案例，将进行重点帮扶指导，以便于形成可推广

的典型经验。

三、上报要求

1.各市对 2018 年 1 月以来开展的评价项目认真总结梳

理，对符合《总体方案》要求、组织严谨、结论科学且具有

推广价值的评价案例可进行申报。

2.每一个案例对应填报“典型案例申报表”（附表 1）。

3.以市为单位报送。各市上报数量要求：济南、青岛、

烟台、潍坊、临沂、菏泽、济宁报送不超过 5 例，其余地市

不超 4 例。填报附表 2，并加盖公章。

四、上报方式

上报材料包括附表 1、2，评价标准，实施方案，评价报

告。评价报告中请注意信息保密，可用代码替代真实的姓名、

单位、地区等。其中表 2 为 PDF 格式，其余为 Word 格式。

请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发邮箱 jypg2020@126.com。逾期将

不再受理。评估所联系电话：0531-55630285，55630358。

附件：1.典型案例申报表

2.地市汇总表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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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案例申报表

案例名称

报送单位

联系人 姓名 参与本案

例实践，熟

悉本案例

流程的联

系人

电话

邮箱

主办方 （一般为评价发起者、资金支付者）

实施方 （可能是第三方机构、学校或其他组织）

起止时间

评价对象 区域、学校、教师、学生、教

学、活动等

总费用 （可选填）

案例简介 800 字以内

案例特点 重点说明本案例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总体方案》

的要求(1500 字以内)

评价效果 （包括社会反响、被评价方意见、相关利益方意

见、媒体宣传、相关研究成果等,800 字以内）

存在的主

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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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市汇总表（PDF）

地市 （加盖公章） 联系人

序号 案例名称 主办方 联系人 电话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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